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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09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討論事項（一） 

交通部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10條、

第 23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交通部函以，為推動臺鐵公司化，113 年 1 月 1 日施行

之「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 10條第 1

項規定，臺鐵既存之短期債務由政府移撥適足資產設立

基金承接。惟行政院核定移撥償債基金之四大項資產多

為開發受限制之不動產，需以多元處分創造現金流收入，

提高資產變現性，俾於償債基金存續 30 年期間清償債

務，本部爰擬具「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第 10 條、第 23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基金經管資產不受國有財產法第28條之限制；基

金經管資產經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致可建

築之基準容積受限制部分，得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1

條規定辦理容積移轉。（修正條文第 10 條） 

    (二)增訂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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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送請立法院

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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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十條、第
二十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一百十一

年六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並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本次修正係為

期透過資產之開發、處分及收益，並以多元方式循序創造現金流收入，確

保「臺鐵局撥入資產及債務管理基金」之自償性；另考量「臺鐵局撥入資

產及債務管理基金」之資產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為兼顧文化保存，並使

該基金資產得有效創造收益償還債務，爰擬具本條例第十條、第二十三條

修正草案，增訂基金經管資產之開發、處分及收益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

八條之限制，並使古蹟用地或歷史建築用地得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一

條規定辦理容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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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第十條、第
二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 政府應移撥臺灣鐵路

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

稱原機構）經管之適足資

產，由交通部設立基金，處

理原機構既存之短期債務。 

前項基金經管資產之

開發、處分及收益，不受國

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之限

制；其開發、處分、收益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

通部定之。 

第一項基金經管資產

經指定為古蹟或登錄為歷史

建築者，其定著之土地、保

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

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古

蹟、歷史建築之指定或登

錄、保存用地、保存區、其

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

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

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

分，得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四十一條規定辦理容積移

轉。 

第一項所定基金，應

由交通部編製附屬單位預

算。後續年度基金來源包括

資產開發、處分、收益、政

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基金

孳息、人民或團體捐助及其

他收入。 

第十條 政府應移撥臺灣鐵路

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

稱原機構）經管之適足資

產，由交通部設立基金，處

理原機構既存之短期債務。 

前項所定基金，應由交

通部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後

續年度基金來源包括資產開

發收益、政府循預算程序之

撥款、基金孳息、人民或團

體捐助及其他收入。 

一、 為使「臺鐵局撥入資產及

債務管理基金」經管之國

有公用資產得開發、處分

及收益，以多元方式創造

現金流入，確保該基金之

自償性，藉以活化資產、

償還債務，爰增訂第二

項，定明該基金經管資產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

條之限制，其開發、處

分、收益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授權由交通部定

之，並包含資產（含容

積）價格之計價標準及鑑

估事宜。 

二、 鑑於「臺鐵局撥入資產

及債務管理基金」經管

土地有部分經劃設為古

蹟、歷史建築保存用地

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及特定專用

區，倘該等土地由國營

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繼續持有，因非屬政府

機關為土地管理機關之

情形，其原依法可建築

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

分，本得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辦

理容積移轉，獲得補

償。惟該等土地因配合

政策移撥至交通部設立

之「臺鐵局撥入資產及

債務管理基金」，改由交

通部鐵道局擔任管理機

關（交通作業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五款參照），原

可辦理容積移轉之部

分，即受文化資產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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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不

適用於土地管理機關為

政府機關之限制，考量

該等土地尚須透過活化

產生收益，以償還上開

基金承接原臺灣鐵路管

理局及其所屬機構既存

之短期債務，爰增訂第

三項允許管理機關得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

一條規定辦理容積移

轉。另因上開基金接管

資產中，僅含古蹟及歷

史建築，並無紀念建

築，爰未將「紀念建

築」納入條文規範，併

予敘明。 

三、 第一項未修正；第二項移

列為第四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

日施行。 

第二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一、現行條文列為第一項內容

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定明本條例

本次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